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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2023年度拟

向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业（以下简称“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1,572,062万元授信额度，其
中：经营类授信人民币6,045,000万元；项目类授信人民币5,527,062万元。申请授信额度及项目融资类授信
的情况如下：

一、经营类授信
经营类授信需求是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流

动资金贷款、保理及商票保贴等，预计融资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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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类授信
项目类授信需求是用于公司拟新增的项目建设，预计融资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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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融资项目名称

东方明阳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汕尾明阳瑞善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汕尾明阳蕴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扎鲁特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科尔沁左翼中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包头市石拐区明阳智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科尔沁左翼中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信阳明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肇源县明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吐鲁番新阳国盛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明阳云桦（中宁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多伦县超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瑞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明商新能源有限公司

信阳明息新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北方智慧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广东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信阳潢明新能源有限公司

温县洁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云阳县明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尼特左旗靖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多伦县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玉门市明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玉门市兴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大庆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阳原蕴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兰州市洁信新能源有限公司

龙胜洁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宁夏）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临高）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明阳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灵宝巽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郏县节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韶关市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南阳杰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开封洁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乐昌耀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仁化县耀阳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翁源县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甘肃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衡山县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洁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明阳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乳源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始兴内石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洁源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尼特左旗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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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均为公司自主运建设和运营，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主营业务范围，融资款项主要用于新
中标风力发电场建设、运维、购置发电设备和固定资产及产业基地建设等生产经营活动。

三、授信情况说明
上述申请授信事宜尚需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签署相关合同，由于公司无法精准预计出各家

银行及金融机构可提供的授信额度，最终授信额度将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但授信
额度合计不超过上述授信金额。为了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在不超过上述授信金额的前提下，各金融机构
拟授信

额度可以相互调配，也可新增其他金融机构。
本次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公司下一次审议年度授信预计的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新的年度授信计划日止。在不超过上述授信金额的前提下，公司办理每笔授信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相关人员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授信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
文件。

四、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对本次授信预计额度的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因此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授信额度预计事项。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度申请授信额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3年度授信是为了满足公司及

子公司因经营规模扩大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以及项目建设资金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
体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本次申请授信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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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102,000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4.895元/股，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回购

价格为8.063元/股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或“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现将有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1、2019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2、2020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3、2020年4月22日至2020年5月2日，公司在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
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4、2020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和《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同时，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5、2020年5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6、2020年7月7日，公司向22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合计2,334.04万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完成登记。7、2021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8、2021年5月15日至2021年5月24日，公司在内部对本次预留部分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
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9、2021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和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对（1）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由8.39元/股调整为8.284元/股，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由5.222元/股调
整为5.116元/股；（2）同意将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上述股份于2021年8月10日注销完毕；（3）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17名激励对象所持共
计5,810,1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上述股份于2021年7月9日上市流通。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10、2021年 9月 17日，公司向 103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49.80万股，授予价格为8.284元/股，并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11、2022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将 8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72,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上述股份于2022年5月23日注销完毕。12、2022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
权，对（1）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由5.116元/股调整为4.895元/股，预留部
分的回购价格由8.284元/股调整为8.063元/股；（2）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11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5,
667,6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上述股份于2022年7月7日上市流通。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22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00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1,628,4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
限售相关手续，上述股份于2022年11月23日上市流通。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3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将 6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综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

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
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上述6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2,000股限制性股票，
分别按照首次授予部分4.895元/股（调整后）和预留授予部分8.063元/股（调整后）进行回购注销。详见公司
于2022年6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和
预留部分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办理回购注销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02,000股，回购金额为600,666.00元，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减少 102,000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102,000股，股本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总计

变动前

163,088,794

2,108,996,912

2,272,085,706

本次变动

-102,000

-102,000

变动后

162,986,794

2,108,996,912

2,271,983,706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将继续保持勤勉尽职，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鉴于本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上述6人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10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回购价格，分别按照首次授予
部分4.895元/股（调整后）和预留授予部分8.063元/股（调整后）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本次回购注销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具备激励资
格。公司按回购价格进行回购，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回购并注销上述6人
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102,000股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1）明阳智能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
规定：(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和调整后的价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规定。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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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将6名已离职激励
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根据回购议案，公司将分别按照首次授予部分 4.895元/股（调整后）和预留授予部分 8.063元/股（调整
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2,000股。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
将由 2,272,085,706股变更为 2,271,983,706股，注册资本将从人民币 2,272,085,706元减少为人民币 2,271,983,706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资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2、申报时间：2023年3月19日起45天内（9:00-12:00，14:0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3、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4、联系电话：0760-2813 86325、邮箱：myse@mywind.com.cn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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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3月17日在公
司总部大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召开。根据《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会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5日前通知全体董事。但是，情
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
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鉴于公司根据相关工作的安排，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本次会议于2023年3月14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
息。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传卫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人民币149,050.00万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传卫、王金发、张瑞、张超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820,000.00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1）。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3年度向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1,572,062.00万

元授信额度，其中：经营类授信6,045,000.00万元，项目类授信5,527,062.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部分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上述6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回购金额为600,666.00元，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同意通过本议案。

董事沈忠民、张启应、王金发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办理回购注销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并根据工作计划的安排确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发出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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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3月17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根据《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监事会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5日前通知全体监事。但是，情况紧急，
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
议上做出说明。”鉴于公司根据相关工作的安排，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本次会议于2023年3
月14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与会的各位监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连玉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

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
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2,820,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3年度向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1,572,062.00万元授

信额度，其中：经营类授信6,045,000.00万元，项目类授信5,527,062.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部分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具备激
励资格。公司按回购价格进行回购，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回购并注销上述6人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102,000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办理回购注销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监事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3-010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3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149,050.00万元，上述预计额度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
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关联交易额占比小，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23年3月17日，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传
卫先生、王金发先生、张瑞先生、张超女士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并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
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2023年度与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日常经营需求，遵循市场定价及公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3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交易是公司
日常经营业务所需，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方式符合
市场规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
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动 力 或 提
供劳务

提 供 关 联
人 租 赁 服
务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租赁服务

合计

关联人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气”)

中山市泰阳科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阳科慧”）

北京博阳慧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阳”）

小计

广东电气

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长青”）

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华芯片”）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联合”）

吉林省中能风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中能”）

大庆市中丹瑞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一期”）

大庆市杜蒙胡吉吐莫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二期”）

大庆市杜蒙奶牛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三
期”）

大庆市杜蒙胡镇奶牛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
四期”）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小计

德华芯片

小计

广东粤财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金租”）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电器”）

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设备”）

小计

上 年（前 次）
预计金额

50,000.00

37,000.00

5,000.00

92,000.00

70.00

30.00

2,600.00

700.00

26,000.00

460.00

460.00

460.00

460.00

400.00

31,640.00

2,100.00

2,100.00

600.00

100.00

540.00

1,240.00

126,980.00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
额（未审数）

47,415.15

25,830.47

2,248.84

75,494.46

65.67

23.66

-

548.97

3,013.70

340.06

340.06

340.06

340.06

-

5,012.24

1,134.91

1,134.91

-

-

540.00

540.00

82,181.61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不适用

因技术改进使得用料有
所减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注2：吉林中能原为公司拟投资的风电项目公司，由吴俅、高嘉伟（以下简称“原股东”）合资持有。2018

年 5月，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洁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洁源”）与原股东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约定项目并网发电后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鱼江涛原担
任吉林中能执行董事。2022年7月，吉林中能并网发电，并于同年9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后续公司向吉林中能提供的劳务不再确认为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由于新能源行业向好，风电装机量预期将保持稳步增长，公司预计2023年将与关联方发生日常交易额

如下：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或 接 受
劳 务（ 服
务）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动力、提供
劳 务（ 服
务）

提 供 关 联
人 租 赁 服
务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租赁服务

合计

关联人

广东电气

泰阳科慧

北京博阳

广东博瑞天成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瑞

天成”）

中山电器

小计

广东电气

华阳长青

南方联合

能投集团

德华芯片

小计

广东电气

德华芯片

揭阳明阳龙源电
力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揭阳

龙源”）

小计

内蒙设备

小计

本 次 预 计
金额

92,000.00

26,100.00

13,000.00

14,000.00

100.00

145,200.00

80.00

30.00

550.00

250.00

120.00

1,030.00

450.00

1,310.00

700.00

2,460.00

360.00

360.00

149,050.00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4.90%

1.39%

0.69%

0.75%

17.77%

0.06%

0.02%

0.02%

0.97%

21.33%

5.74%

16.71%

8.93%

4.59%

本 年 年 初 至
2023年2月28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未审数）

5,034.38

2,032.71

380.50

-

-

7,447.59

11.05

3.77

91.49

-

-

106.31

54.46

165.60

58.70

278.77

60.00

60.00

7,892.67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审数）

47,415.15

25,830.47

2,248.84

-

-

75,494.46

65.67

23.66

548.97

-

-

638.30

-

1,134.91

-

1,134.91

540.00

540.00

77,807.67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51%

1.30%

0.12%

-

-

0.05%

0.02%

0.02%

-

-

0.00%

14.47%

-

6.89%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因去年存量订单较以前年度增长，
预计未来风电装机需求持续增长。

不适用

北京博阳提供的业务范围从视频
监控、测控保护等拓宽至自动消防
设备以及振动监测、塔筒监测、叶
片监测等。

博瑞天成主要向公司提供光伏电
站的原材料及施工服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23,415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55.77%）
主营业务：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各类变压器及成套设备、电力自动化设备；技术及货物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生产、销售：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元件、输配变电设备、
电工器材、五金制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维修：仪器仪表；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制造、销售
和进口计量器具；从事输配电相关技术咨询。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1号。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广东电气董事。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广东电气总资产 379,726.47万元，净资产 97,080.04万元，营业收入 323,588.71

万元，净利润26,528.80万元。以上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中山市泰阳科慧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智能电器设备、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工器材、电力电子产品及元器件、集成

电路、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光电产品、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五金制品；制造、销售和进口计量器具；技术推广
服务。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8号。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担任泰阳科慧经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泰阳科慧总资产31,161.33万元，净资产17,400.49万元，营业收入27,583.61万

元，净利润2,965.00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三）北京博阳慧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文艺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70%）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

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在线能源监
测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58号院东侧C楼一层1001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北京博阳总资产7,051.38万元，净资产5,481.46万元，营业收入6,381.25万元，

净利润1,448.67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四）广东博瑞天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正
注册资本：5,010万元
主要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
计；施工专业作业；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电气安装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

住所：中山市南朗街道横门兴业西路8号一楼101室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博瑞天成总资产 493.37万元，净资产 486.56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2.26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五）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16727.1535万元
主要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25号办公楼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中山电器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山电器总资产39,228.76万元，净资产38,482.77万元，营业收入182.39万元，

净利润273.29万元。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六）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要股东：久华基业（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80%）
主营业务：危险废物经营、再生基础油和润滑油研发、生产、销售沥青防水卷材生产、销售收购、危废处

置固体废物治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生物质原料、生物质能源、新型化工材料的高科技研发、生产、销售与投资及进出
口贸易；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住所：固始县产业集聚区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华阳长青执行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阳长青总资产34,544.92万元，净资产6,958.78万元，营业收入3,666.61万元，

净利润-1,937.12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七）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中权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主要股东：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3.33%）
主营业务：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储能项目、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购售电业务；海岛供电、海

水淡化及供水、智能电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术合作；电力设备的研发、销售；工程承包。
住所：珠海市桂山镇长梯巷8号203房
关联关系概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南方联合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南方联合总资产346,698.20万元，净资产97,112.20万元，营业收入36,468.76万

元，净利润12,916.19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八）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注册资本：9,280万元
主要股东：张传卫（持股85.34%）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39号之二359室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能投集团执行董事、公司

董事担任能投集团经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能投集团总资产397,895.97万元，净资产224,590.66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

利润-2,152.95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九）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9,432万元
主要股东：广东明阳瑞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0.89%）
主营业务：从事半导体外延片、芯片、组件、系统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测试、加工、销售、咨询

及技术服务等业务（不含线路板）；半导体材料制备及芯片工艺等相关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咨询及
技术服务等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之二第3-4层
关联关系概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所控制，公司董事担任德华芯片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华芯片总资产25,900.25万元，净资产1,606.52万元，营业收入6,373.18万元，

净利润-2,884.12万元。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十）揭阳明阳龙源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国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广东明阳龙源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住所：惠来县前詹镇沟疏村235省道与139乡道交叉向东340米厂房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揭阳龙源于2023年2月8日成立，资产、收入及利润均为0元，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十一）内蒙古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股东：久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67%）
主营业务：物业服务、厂房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工业园区
关联关系概述：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担任内蒙设备执行董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内蒙设备总资产4,251.63万元，净资产-2,728.97万元，营业收入540.00万元，净

利润-644.04万元。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和动力、提供劳务和服务、租赁服务；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服务和租

赁服务等关联交易。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的公允价格为原则，交易双方将根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

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决定与各关联方就日常关联交易签署相关协议的具体条款，以确保

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

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方的财务状况总体良好，风险可控，不存在潜在影响履约能力的情形。2023年度关联交易额占公

司同类业务交易额的比重小，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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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名

单详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 公司2023年度拟为合并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820,000万

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84,000万元，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上述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敬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3年拟新增担保子公司中，已为天津瑞源电气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25,000万
元，为其他拟新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0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2023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及新能源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拟为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820,000万元，具体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担保方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明阳智慧
能源集团
股份公司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明阳智慧
能源集团
股份公司

被担保方

大庆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宁夏）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北方智慧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明阳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阳江明阳蕴华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瑞源电气有限公司

广西明阳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100%

1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100.00%

100.00%

75.96%

94.46%

94.19%

100.00%

100.04%

100.00%

99.70%

91.48%

0.01%

18.48%

42.72%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 万

元)

-

-

-

-

-

-

-

-

-

25,000

-

-

-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47,000

55,000

50,000

34,000

19,000

62,000

13,000

1,656,000

698,000

50,000

12,000.00

66,000.00

58,000.00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2.56%

2.99%

2.72%

1.85%

1.03%

3.37%

0.71%

90.03%

37.95%

2.72%

0.65%

3.59%

3.15%

是否
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
有反
担保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注：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上表为2023年度预计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由于担保事项执行前需与银行和金融机构协商，才能最终

确定相关担保条款，为了不影响上述公司日常经营或项目建设，在不超过本次担保预计总额的前提下，公司
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在上述被担保人（包括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或新合并的子公司）之间按照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和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范围内调剂使用，其中单笔担保金额可超过公司净资产10%，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
述担保额度内，公司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述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相关人员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被担保人名
称

大庆明阳智
慧能源有限

公司

张家口明阳
智慧能源有

限公司

东方明阳科
技新能源有

限公司

明 阳 智 慧
（宁夏）风力
发电有限公

司

甘肃明阳智
慧能源有限

公司

明阳北方智
慧 能 源（内
蒙 古）有 限

公司

乳山明阳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东方明阳蕴
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

阳江明阳蕴
华海上风电
开发有限公

司

天津瑞源电
气有限公司

广西明阳智
慧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昇光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明阳智
慧能源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21/11/
8

2021/12/
6

2021/9/
13

2021/8/
13

2021/6/
24

2021/11/
30

2021/8/
31

2022/4/
26

2020/2/
10

2010/6/
12

2021/10/
13

2021/12/
6

2021/9/2

注册资本

1,000.00

1,000.00

5,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0

20,000.00

500.00

175,
086.00

10,000.00

18,396.90

18,000.00

5,000.00

法 定 代 表
人

刘连玉

鱼江涛

栾晶

王光

莫剑平

张忠海

栾晶

闫从逊

韩冰

张传卫

张超

张瑞

张超

住所

黑龙江省大庆
高新区服务外
包 园 A- 8 号
501、502室

河北张家口高
新技术产业开
发 区 沈 孔 路 8
号企业孵化楼
A3A5 楼 二 楼
201室

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东方明
珠小区一幢306

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卫市中宁
县宁安东街雅
泰城市花园 6#
商业楼 1-2 层
11#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园
经 五 路 1 号 创
业大厦101室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石拐区
喜桂图新区金
政大厦 B 座 423
室

威海市乳山市
旗杆石村610

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西
路东方边贸城
联检办公楼319
室

阳西县中山火
炬（阳西）产业
转移工业园（服
务区办公楼）四
楼411号房

天津自贸试验
区（空 港 经 济
区）航天路 100
号

防城港市港口
区金沙大道 12
公里处东湾综
合楼

盐城经济开发
区九华山路 50
号4幢509-23

韶关市曲江区
韶关华南先进
装备产业园东
韶大道 33 号综
合 服 务 大 楼
616-1 室（华南
装备园）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风电
场相关装备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
研发: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新能
源能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风电场相关设
备销售;风力发电技术;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工程管理
服务;综合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海上风电
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发电机及发电
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新
材料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
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电气安装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风机、风
扇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电动机制造：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制造：风
机、风扇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
零部件销售；发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
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备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乘试，建筑
智能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机械电气设备、电力
设施器材制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线电
缆经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等。

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气体、液
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
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

电力行业高效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海
上风电相关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新能源
原动设备制造、风电相关设备销售、风电风电场相关设
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
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

风电工程技术及风力发电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
技术服务;新能源的开发、建设、运营。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
装服务；认证服务

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海上风电
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发电机及发电
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新材
料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池制造；蓄电池租赁；电
池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光伏发电设
备租赁；合同能源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机制造；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
（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电机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
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
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
发电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上述公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被担保人名称

大庆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
司

张家口明阳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

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
公司

明阳智慧（宁夏）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甘肃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
司

明阳北方智慧能源（内蒙
古）有限公司

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东方明阳蕴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

阳江明阳蕴华海上风电开
发有限公司

天津瑞源电气有限公司

广西明阳智慧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瑞昇光能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
司

总资产

139,323,318.65

185,319,676.96

192,130,306.77

172,711,635.81

333,979,726.10

202,733,083.58

31,232,565.08

2,401,000.00

360,494,249.63

1,694,347,228.80

88,756,523.22

108,931,808.68

40,475,217.66

总负债

139,323,562.14

185,314,883.36

145,949,025.53

163,144,488.24

314,588,681.56

202,733,084.04

31,245,611.73

2,401,000.00

359,408,622.82

1,549,917,380.49

12,893.76

20,134,967.73

17,290,035.06

净资产

-243.49

4,793.60

46,181,281.24

9,567,147.57

19,391,044.54

-0.46

-13,046.65

-

1,085,626.81

144,429,
848.31

88,743,629.46

88,796,840.95

23,185,182.60

营业收入

-

-

-

-

401,465,877.57

-

-

-

-

1,756,703,254.47

-

-

-

净利润

-165.99

4,793.60

171,047.46

-374,838.51

- 9,326,
036.66

-0.46

-13,046.65

-

-876.82

6,178,632.10

-

- 1,982,
312.05

- 1,463,
578.45

影响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注：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上述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2021年1-12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被担保人名称

大庆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宁夏）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甘肃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明阳北方智慧能源（内蒙古）有
限公司

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明阳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阳江明阳蕴华海上风电开发有
限公司

天津瑞源电气有限公司

广西明阳智慧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瑞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总资产

678,358.53

853,831.41

39,833,638.00

134,648,
949.34

131,977,
249.20

0.00

0.00

0.00

73,290,804.79

828,779,
104.73

0.00

21,039,156.00

0.00

总负债

678,436.03

853,831.41

0.00

125,020,
550.80

103,260,
168.00

0.00

0.00

0.00

73,291,301.16

692,869,
035.74

0.00

3.00

0.00

净资产

-77.5

0.00

39,833,638.00

9,941,986.08

28,717,081.20

0.00

0.00

0.00

-496.37

138,251,
216.21

0.00

21,039,153.00

0.00

营业收入

0

0

0

0

72,036,645.72

0

0

0

0

631,612,
997.17

0

0

0

净利润

-77.5

0.00

-166,362.00

-58,013.92

18,717,
081.20

0.00

0.00

0.00

-62.07

18,046,
403.97

0.00

-847.00

0.00

影响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注：以上数据均为未审数。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与银行或金融机构协商后签署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

保期限、担保方式等条款将在上述预计范围内，以公司及被担保公司运营和项目建设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四、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对本次担保预计额度的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2023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因此公

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以预计担保额度的形式进行审议

并授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23年度担保预计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及项
目建设需要，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本次被担保公司均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没有损害
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026,452.68万元（已剔

除到期或结清贷款后解除的担保额度）。根据日常营运需求及项目建设情况，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423,060.67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的23.00%。

除对风电投资项目公司洮南百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百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452.67
万元的担保总额外（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1），上述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
为洮南百强实际提供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为公司新能源电站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的融资租赁担保和借款担保：（1）公司新
能源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所需资本较大，通常来自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及风机设备的融资租赁款。为保
障融资业务的顺利办理，推动新能源电站的建设进度，项目公司通常会以其股权、房产、土地、设备等向银行
及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为适应风力发电机组大型化以及我国海
上风电开发全面提速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新建了部分海上风机整机及叶片生产基地，建设资本金主要来
自于银行贷款，为保障基地顺利建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及合同收益质押担保。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资产负债率和对外担保比例过高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公司对新能源
电站运营业务采取“滚动开发”的整体战略，即新增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续对成熟电站项目择机出
让。通过滚动开发整体战略，公司将从总体控制存量资产规模，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发挥资金的投资效
益，降低对外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